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提前下达遂宁高新区2023年中省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结果的公告
单位：万元 
	序号
	资金来源
	资金分配
	备注

	
	资金类型
	合计
	其中（层级）
	
	公告比例
	公告日期
	分配日期

	
	
	
	中央
	省级
	市级
	区级
	
	
	
	

	合  计
	370
	93
	8
	269
	0
	
	100%
	2023.8.16
	2023.7.20

	1
	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70
	70
	0
	0
	0
	分配城乡保障中心70万元，用于保升镇保升村集体经济扶持项目。
	100%
	2023.8.16
	2023.7.20

	2
	
	44.6
	23
	8
	13.6
	0
	分配建设交运局44.6万元，用于保升镇村道路安全防护栏安装工程项目.
	100%
	2023.8.16
	2023.7.20

	3
	
	199.5
	0
	0
	199.5
	0
	分配建设交运局199.5万元，用于保升镇太和桥村通村（组）道路加宽项目164万元、用于西宁街道兰井村道路安防工程项目10万元、用于小型水库标准化管理项目7.5万元、用于基层河湖管护项目13万元、用于水旱灾害防御项目5万元。
	100%
	2023.8.16
	2023.7.20

	4
	
	55.9
	0
	0
	55.9
	0
	分配城乡保障中心55.9万元，用于“雨露计划”补助项目6.4万元、用于种粮标兵奖补项目2万元、用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项目19.5万元、用于农机提灌站建设奖补项目28万元。
	100%
	2023.8.16
	2023.7.20



